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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訓練科室簡介 

市立小港醫院小兒科在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成立初期開放門診，急診及嬰

兒室業務。小兒科病房於八十八年一月七日正式啟用，新生兒中重度病房(CNU)於八十九年一月正

式啟用。提供小港地區，以至小港以南高屏地區各鄉鎮小朋友完善的醫療服務。並希望在與母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相互交流支援下，從事臨床與基礎醫學研究，培訓優良臨床醫

師，發展自我特色，成為兼具醫療服務，研究與教學的重鎮。 

本科編制主治醫師五位，總醫師一位，住院醫師兩位，病房範圍包括小兒科病房、新生兒中

重度病房與嬰兒室，提供南高雄地區良好的小兒科醫療與教學訓練。此外，本科將成立南高雄地

區唯一新生兒暨兒童加護病房並辦理兒童急重症相關學術研討會，提升南高雄地區兒童及新生兒

照護的醫療品質與能力，並結合區域內婦兒科相關醫療院所，建立地區合作醫院及診所之後送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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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目標 

醫學系及後醫系實習醫學生在本科教育目標皆為學習兒科常見病態或疾病、生長發育及預防醫學

知識與熟悉兒科各項檢驗、診斷及判讀處理之技巧. 使實習醫學生在實習結束後具備處理兒科一般

疾病之基本能力。 

本醫院冀望經由小兒科之訓練，使實習醫學生具有下列能力： 

一、本院兒科學習目標: 

1、 良好的問診、理學檢查和全人觀察 

2、 加強執行與判讀檢驗數據判讀之能力，如胸部 X 光、小兒心電圖、一般血液、尿液、CT、

MRI 之判讀。 

3、 協助各種基本的侵襲性檢查與治療之操作及其操作流程及適應症。 

4、 學習對病情有獨立思考、邏輯判斷、分析與處理的能力。 

5、 建立良好及有建設性的病歷繕寫方式。 

6、 對病人醫療問題以外之心理、社會、倫理法律問題之剖析及處理能力。 

7、 兒科見習醫學生應具備全人醫療及以病人為中心之理念與態度。改善兒科實習醫學生訓練環

境，提昇實習醫學生訓練品質及醫療水準，並落實兒科實習醫學生訓練，使訓練出來的兒科

實習醫學生能夠符合時代需求，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全人醫療。 
 
二、醫學院：培養深具專業素質、關懷鄉土、服務社會、宏觀視野之醫療人才。 

三、醫學系教育目的：融新匯舊、接軌國際、跨域學習、培育良醫。 
四、後醫學系教育目的：培養深具尊重生命、人文關懷、專業素養之醫療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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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核心課程 / 核心臨床學習經驗 

一、症狀 二、疾病 三、檢查或檢驗判讀 

● 發燒 

● 黃疸 

● 嘔吐 

● 腹瀉 

● 抽搐 

● 咳嗽 

● 呼吸急促 

● 上呼吸道感染之相關症狀 

● 急性咽喉炎 

● 急性扁桃腺炎 

● 肺炎 

● 肝炎 

● 感染性腸炎或急性

腸胃炎 

● 氣喘 

● 手足口病 

● 疱疹性咽峽炎 

● 急性腹痛 

● 泌尿道感染 

● 中樞神經感染 

● 熱性痙攣 

● 心電圖 

● 胸部 X 光 

● 腹部 X 光 

● 一般血液及生化檢驗結果

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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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師資 

 本科現有專任主治醫師五名 (洪志興副院長、吳晃維主任、李威德醫師、王建華醫師、李笙平醫

師)，另外還有高醫母院支援的兼任主治醫師六名 (施相宏醫師、蕭惠彬醫師、林龍昌醫師、王晨

華醫師、劉怡慶醫師、鐘浩瑋醫師)。病房分為兒科病房、新生兒中重度病房 (CNU) 及嬰兒室。兒

科病房位於 7B，新生兒中重度病房及嬰兒室則位於 7A 及 4N。空間寬敞、設備齊全，可為實習醫

學生之良好實習環境。實習醫學生生可於病房及門診學習兒科常見疾病之臨床處理。 

 
專任主治醫師 兒專字號 兒科次專科醫師證書字號 部定教職 
洪志興 002235 中免專醫字第 259 號 教授 
吳晃維 003741 中心專醫字第 046 號  
李威德 002832 新生兒專醫字第 364 號  
王建華 003496 兒神專字第 157 號  
李笙平 005100 兒神專字第 267 號  

      

伍、教學資源 

        小港醫院是南高雄地區重要的區域級教學醫院，我們結合了社區醫院的在地性與方便性，並

提供醫學中心級的教學師資與訓練資源。在訓練課程中，我們著重從嬰兒室、新生兒中重度病

房、以至兒童一般病房的實習，讓學生可以接觸並實地認識嬰幼兒的正常身體及發展如何評估，

並進一步學習各種幼兒與兒童時期的常見疾病。在門住診實習部份，除了教學門住診之外，定期

舉辦各種討論會、EBM 及文獻選讀，更特別安排新生兒身體檢查、健兒門診、發展遲緩聯合評估

門診、兒童心理衡鑑、心臟及腹部腦部超音波等各項重點式學習課程，使學生可以學習到兒童健

康問題的完整性，符合世界衛生組織所揭瞩的『physical、mental、and social well-being』！ 

        在輔助學習資源方面，兒科醫局備有小兒科教科書 Nelson Textbook of Pediatrics 一冊專供實習

醫學生查閱，圖書室藏書過百冊，每年採購新版教科書供實習醫學生借閱。圖書館電子館藏資源

中有 UpToDate 臨床醫學主題評論資料庫、Cochrane Library、實証醫學資料庫、MICROMEDEX(r) 

Healthcare Series 醫療照護系列資料庫、MEDLINE 全科性醫藥學文獻資料庫等實証醫學資料庫免

費提供查詢。 

本院小兒科之訓練場所包括： 

1、 小兒科病房 (門診大樓七樓)：本醫院之小兒科病房為 7B 病房，該病房設有 30 床之住院病

床。 

2、 新生兒中重度病房 (門診大樓七樓)：新生兒中重度病房主要診治對象為 4 個月以下之新生兒及

嬰兒，可以讓實習醫學生了解新生兒常見之疾患如黃疸、細支氣管炎、腸胃炎等，並學習早

產兒之照護。該病房設有 10 床之住院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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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嬰兒室 (急重症大樓 4 樓)：學習新生兒之評估，包括身體檢查、神經學檢查及懷孕週數評估。

該病房設有 15 床之住院病床。 

4、 門診 (門診大樓二樓)：包括教學門診、健兒門診、一般門診及兒童發展聯合評估門診。 

5、 超音波教學 (門診大樓二樓)：包括腦部超音波、心臟超音波及腹部超音波。 

6、 兒童心理衡鑑 (門診大樓二樓)：包括發展遲緩、過動症及自閉症等之檢查。 

7、 另有各種醫學訓練設施包含：臨床技能訓練室、圖書室、B1F 實驗室及討論室等，以上設施

使所有教育訓練更完整，實習醫學生可以充分利用教學設施做有效率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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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訓練課程與訓練方式 

一、訓練課程 

  實習醫學生在主治醫師指導下照護病人、參與晨會、各種討論會、病房迴診及門診，學習各

種訓練課程、臨床技巧、臨床路徑、診斷治療要領，尤其是注重思考邏輯的訓練，以期將來能獨

當一面，深入探討小兒科疾病。實習醫學生實習時間為二週。其診治的對象包含有：肺炎、感染

性腸炎、腦膜炎、尿路感染、頭痛、癲癇、發展遲緩、貧血等兒科疾患。 

  另外，見習醫學生亦需跟著主治醫師學習如何照顧病人，在主治醫師協助下，應用平日所學

處理病人的問題。其訓練之內容安排有： 

1. 小兒心電圖判讀。 

2. 胸腹部 X 光、上下消化道 X 光、腦部電腦斷層掃瞄、磁振攝影等影像學之判讀。 

3. 常規尿液及血液檢驗之判讀。 

4. 腹部超音波檢查之實習，以熟悉超音波掃瞄下腹部各器官之解剖構造及病變特徵。 

5. 心臟超音波之實習，熟悉心臟之解剖構造及功能。 

6. 臨床技能，包含病史詢問及身體檢查、小兒插管、鼻胃管置入模型演練、靜脈注射、小兒腰

椎穿刺檢查之模型演練 

 

二、訓練方式 

1. 床邊教學 

  主治醫師每天帶領實習醫學生查房並作實地臨床教學把書本或文獻上所學，實際 

  應用於病人。 

2. 學術活動 

  在訓練過程中儘量以實習醫學生為主體，由實習醫學生負責各種學術會議之報告，主治醫師  

則是輔助的角色，使實習醫學生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如有想法上的偏差或觀念上的錯

誤，主治醫師會適時地教導他們。 

3. 晨會 

  每週三次。實習醫學生均需參與小兒科部的晨會活動。在此會議上，學習小兒科部較典型病  

例的診斷與處置方法。 

4. 科內病例討論會 

  每月一~二次。教導協助實習醫學生就科內之病例，提出報告及討論整個訓練內容，將秉持主  

動參予和實地教學等原則。鼓勵實習醫學生主動積極地參予活動及發表意見，而負責的主治  

醫師則須實地教學。 

5. 文獻研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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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醫學生均需參與，透過研讀及整理文獻以充實醫學知識，並訓練其對於不同文獻間之比

較、分析和整合的能力。 

6. 外賓演講及其學術研討會 

  不定期的外賓演講，與傑出學者們連接、並提升視野。 

7. 主治醫師課堂教學 

  由小兒科主治醫師負責，於小兒科討論室教導核心課程教學內容。 

8. 實證醫學(EBM)討論會 

  每季一次，將運用實證醫學的方式與臨床做結合，探討病人的問題與解決方式。 

9. 教學門診 

  每星期主治醫師門診或教學門診每週約二～三次，門診教學比例占實習期間 20-30%。負責首   

        次看診病人病史詢問、理學檢查及病歷記載。學習兒科各種疾病之病史詢問、理學檢查、診 

        斷與治療；熟悉疫苗注射時程及方法；學習兒童生長發育及發展進程之評估追蹤；熟悉小兒 

        科常用藥物並培養開立處方之能力以建立兒科常見與特殊疾病之基本臨床知識與診治基礎。 

10. 全人關懷討論會 

  每兩週一次，全體小兒科醫護人員與社工進行病人醫療問題以外之心理、社會、倫理、法律  

等問題座談協商。以全人關懷為主要精神，協助病人處理醫療以外諸多議題。 

11. 跨科之整合 

  本科病人若需要他科醫師幫忙處理，將照會其他專科醫師或將病人轉介至其他專科病房，受  

訓醫師負責追蹤該病人之後續處理，並向臨床教師報告，遇有特殊個案時，定期於跨科討論  

會提出討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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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港醫院小兒科一週教學活動表 

時間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08:30 
∣ 

09:00 
晨會 晨會 病房、檢查

室教學 
病房、檢查

室教學 晨會 

指導 
老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09:00 
∣ 

12:00 

門診、病

房、檢查

室教學 

病例討論/ 
文獻選讀 

 

病例討論/ 
文獻選讀 

病例討論/ 
文獻選讀 

門診、病

房、檢查室

教學 
指導 
老師 主治醫師 總醫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14:00 
∣ 

17:00 

門診、病

房、檢查

室教學 

門診、病

房、檢查室

教學、模型

演練教學 

門診、病

房、檢查室

教學 

門診、病

房、檢查室

教學 

門診、病

房、檢查室

教學 

指導 
老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1) 每週 2-3 次晨會，由主治醫師主持，討論出入院病例。 

(2) 每日主治醫師須至病房迴診，與住院醫師討論病情並進行臨床教學。 

(3) 每月 3-4 次文獻討論／病例討論會。 

(4) 每月一次併發症及死亡病例討論會。 

(5) 不定期舉行影像醫學聯合討論會。 

(6) 不定期舉行臨床病理聯合討論會。 

(7) 不定期舉行醫學新知介紹及外賓演講。 

(8) 參與全院性相關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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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醫療不良事件處理 

    為確保病人診療的安全性，以病人為中心，推動病人安全，建立異常事件通報系統。以期預防

醫療疏失、建構安全之醫療環境、提升病人就醫品質。 

一、異常事件通報事項如下： 

1. 藥物劑量不對或給藥過程相關之不良反應。 

2. 意外跌床。 

3. 點滴管路滑脫、漏針引起組織紅腫壞死或其他異常事件。 

4. 不預期心跳停止或生命徵候危險事件。 

5. 輸血事件自醫囑開立備血及輸血過程相關之異常事件。 

6. 醫療照護事件醫療、治療及照護措施相關之異常事件。 

7. 檢查/檢驗等過程相關之異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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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異常事件通報流程：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病患異常事件發生通報流程

異常事件

白天上班時間 夜間及假日

口頭通報：

1. 單位護理長

2. 住院醫師

3. 主治醫師

口頭通報：

1. 值班護理長

2. 值班醫師或主

治醫師

異常事件
網路通報系統

單位主管

科室主管

排除事件：
(1)藥物事件屬跡近錯失
(2)跌倒但無傷害者
(3)失竊

事件發生後24小時內通報

病人安全暨醫療品質委員會

參考附錄電腦通報操作手冊

醫院主管

電子郵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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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考評機制 

小兒科實習醫學生的評量考核如下： 

一、為使實習醫學生達到預定之學習目標，會由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針對其臨床所接觸的個案進

行最好評估。 

二、在病房照護病人時，指導教師將依病患的問題及相關的醫學知識向受訓醫師提出詢問，透過

「互動式討論」及臨床上的觀察，考核該實習醫學生的學習程度、搜尋相關臨床文獻資料、

臨床推理能力、診斷治療決策。 

三、透過科內晨會及病例討論的報告，評估實習醫學生於研讀、分析及整合文獻資料的能力。 

四、特別安排新生兒身體檢查、健兒門診、發展遲緩聯合評估門診、兒童心理衡鑑、心臟、腹部

及腦部超音波等各項重點式學習課程，使實習醫學生可以學習到兒童健康問題的完整性。 

五、於課程結束前，由總住院醫師進行考核評估，分為口試與筆試，口試評估，內容包括新生兒

一般理學檢查及臨床病例報告，並記錄存檔。 

六、教學職責劃分 : 科主任對全部醫師負教學責任，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實習醫學生負教學責

任，住院醫師對實習醫學生負教學責任。 

七、考核權責劃分 : 見習醫學生由高醫總住院醫師初考，主治醫師複考。 

八、學習護照的查核及回饋 : 小兒科實習的期末由負責之導師檢視實習醫學生的學習護照並給予回

饋，必要時應對學習內容給予補強。更由學習護照的記錄及心得，可以確保實習醫學生的學

習內容、以及評估實習醫學生的學習態度與用心與否。小兒科實習的期末會安排與負責的導

師的面談，並繳交學習紀錄回饋表作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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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針對學習不佳學生之具體可行之補強方案 

一、訓練報到開始時由主任或負責之主治醫師進行面對面會談，落實雙向回饋機制，了解可能存

在之學習不良學生及其詳細情況，並予以個別會談輔導。並與其直屬之主治醫師進行溝通協

調與討論。每星期定期評估該實習醫學生之學習狀況，若有進度落後或評估考核結果不理想

時，由負責之主治醫師，共同輔導該見習醫學生，協助改善成長。 

二、每二星期在雙向回饋機制下檢討該實習醫學生的回饋意見，了解並評估其學習不良情況是否

改善及其原因。 

三、將該實習醫學生之學習狀況、可能存在之問題及可能之應對對策回報給科主任或小兒科部主

任，以做為考績考核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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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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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實習醫學生考核表   
實習醫院：                     姓名：              學號： 

實習單位：                     實習起訖：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考核者 考      核      項      目 得 分 小 計 

主  治  
醫  師
(60%

) 

溝通技

巧與態

度 20%

1.與病人及家屬之溝通能力  (A) 

2.與其他醫護人員之溝通能力 

3.與同儕之團隊合作 

4.學習態度 

5.熱心服務及敬業精神 

臨床技

能 20%

1.門診問診及初診病歷書寫  

2.臨床檢查之能力 

3.臨床及實驗診斷結果的解釋能力 

醫學 1.病例報告成績 (20%)  

*總醫

師

(40%
) 

知識 
30% 

2.學習護照之完成度(10%)  (B)* 

3.口試/筆試 (20%) 

其他 
10% 晨間會議出席與教學活動之參與表現 

 

合計總分(A)+(B)  

評語及

簽署 

住院醫師/總醫師 指導主治醫師或科主任 

評語： 
 
 
 
 
簽章：            日期: 

評語： 
 
 
 
 
簽章：             日期: 

*實習醫學生至各大科之次分科實習時，此項分數為大科期末考試後由負責總醫師列入大科總分計

算。指導主治醫師只負責 A 部份之評分(滿分為 60 分) 
附註：(1) 請就考評內容中，受考者實際參與之項目評分，並務必填寫評語。 
      (2) 總分評分標準：基本分 80 分，總分在 90 分(含)以上及 70 分(含)以下者須另加註理由。 
      (3) 考核表正本請各科務必留存，另須影本一份送交高醫臨床教育訓練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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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實習醫學生(clerk)學習記錄及回饋表     
 學號：        姓名：                        

  
  科別：     期間：        指導老師：                    
 

  請您紀錄在實習期間所見所思、接觸病人體驗、學習成長心得及自我改善，請就態度、

技能、  

  知識三個構面來寫，您的回饋是我們一齊進步的最大動力： 

專業態度（醫病關係、醫療團隊等） 
 
 
 
 
 
 
 
 

您覺得這階段實習對您收穫幫助最大的

是什麼？原因為何？ 
 
 
 
 
 
 
 

臨床技能： 
 
 
 
 
 
 
 
 
 

請您具體說明那些須改善的地方，以促

使學習環境及成效更佳？ 
 
 
 
 
 
 
 
 
 
 
 

醫學知識： 
 
 
 
 
 

導師回饋： 
 
 
 
 
                             簽章 

 
 
 

  

生導-
1 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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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實習醫學生（Clerk）回饋單 

親愛的實習醫學生您好! 

5
很

滿

意 

4
滿

意 

3
尚

可 

2
不

滿

意 

1
很

不

滿

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先感謝您在小港醫院的幫忙與付出，為使您瞭解--主治醫師(         )針對您於小港醫院訓練

期間之考核內容，在此附上您個人的考核表，並懇請您撥冗填寫此份問卷，提供您寶貴的

意見做為我們改進的方向，請於問卷填寫完畢後回擲研究暨教育訓練室(聯絡人：鐘晨芳 分

機：3489)，謝謝！！ 

 
1.您對於主治醫師評核內容之滿意度 

2.您對於科內主治醫師安排教學內容的滿意度 

3.您對於科內主治醫師教學具體、明確滿意度 

4.您對於科內主治醫師重視學員的個別差異滿意

度 
5.您對於科內主治醫師幫助學員臨床醫學及醫學

倫理思考能力發展的滿意度 
6.您對於科內主治醫師教學熱忱的滿意度 

 
7.您認為科內主治醫師有何處尚待改善或建議之處？ 
                                                                                                           
實習醫學生簽名:                     
 
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註：請您填妥後，回擲小港醫院研教室(分機 3489)，謝謝您! 
 

             導師閱後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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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實習醫學生臨床實習規範 

97.10.27 97 學年度第 1 次醫學教育委員會通過 
99.06.30 98 學年度第 3 次醫學教育委員會通過 

100.10.13 100 學年度第 1 次醫學教育委員會通過 
101.04.23 100 學年度第 3 次醫學教育委員會通過 
103.05.06 102 學年度第 9 次教學研究中心科會草案

 

第一條  為使實習醫學生輪派至各科臨床實習時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規範。 
第二條  實習醫學生係指醫學系五、六、七年級、學士後醫學系三、四、五年級及牙醫學系五、六年級學生。 
第三條  實習醫學生課程經排定不得變更，並依各科規定辦理交接班及遵守各科之實習規定，服從各科主任、主治

醫師、(總)住院醫師之指導監督，虛心學習，從事醫療工作，並完成教學研究中心規定須完成之學習評估。 
第四條  實習醫學生須在(總)住院醫師及主治醫師的指導下，方得施行處方或特殊檢查及治療。 
第五條  實習醫學生應隨同(總)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及科主任巡視病房，並隨時報告病人之病情。 
第六條  實習醫學生在病人出院前，應完成其負責之各項病歷記錄，並負有保守醫療機密、病人隱私之義務。 
第七條  實習醫學生應遵守各科值班規定，堅守崗位，不得擅自離開。 
實習醫學生值班時，不可開立或修改自己主負責照顧(primary care)病人外的長期醫囑。所有醫囑須經醫師指導複

核。 
第八條  實習醫學生實習成績規定： 
一、醫學系七年級、學士後醫學系五年級或牙醫學系六年級於實習期間發生下列情況之一，經「醫學教育組」審

議通過者，該學科或次分科實習成績不及格。 
    (一)無故曠課(職)累計三天以上者。 
    (二)對病人或家屬或院內醫療同仁有騷擾或暴力行為，經調查屬實且情節嚴重者。 
二、醫學系五、六年級、學士後醫學系三、四年級或牙醫學系五年級於實習期間發生下列情況之一，經該次分科

主負責醫師查證屬實，並提送至本院「教學研究中心」及「醫學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者，該科學分不予計分。 
    (一)事假、公假或病假超過該(次)科實習時間 1/3 者。 
    (二)無故曠職累計超過該(次)科實習時間 1/3 者。 
    (三)無故曠職累計未超過該(次)科實習時間 1/3 者，但情節嚴重者。 
    (四)對病人或家屬或院內醫療同仁有騷擾或暴力行為，情節嚴重者。 
            (五)違反本規範第三條至第七條任一規定情節嚴重者。  
三、醫學系五、六年級、學士後醫學系三、四年級或牙醫學系五年級補修或重修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實習醫學生若該學科或學科之次分科考核分數不及格者，得於該學科或次分科同意之時段，經教學研究中

心核備後，重修該科學分。 
    (二)因公假、病假超過該(次)科實習時間 1/3，導致該學科或學科之次分科不及格者，得重修該科學分，並可於

假日或寒暑假期間補修實習時段。 
    (三)因事假超過該(次)科實習時間 1/3，導致該學科或學科之次分科不及格者，須經相關教育訓練會議通過，始

得於假日或寒暑假期間補修實習時段。 
第九條  實習醫學生於本院實習期間如有危及病人安全、妨礙醫療處置、曠課(職)經輔導仍未改善

之情事者，經所屬實習單位主任審議處分，並送至教學研究中心會議決議後，得中止或終止該生

實習，並將決議送交學生所屬學校。 
第十條  被中止實習醫學生之所屬學校得向本院申請恢復實習訓練，經本院同意後，始得恢復相關

訓練。 
第十一條  實習醫學生請假應依規定向醫院辦理請假手續，經核准後始可離開工作崗位，違者 經院方通知校方，

按校規議處，情節嚴重者得中止其實習。 
一、醫學系七年級、學士後醫學系五年級及牙醫學系六年級之請假依「實習醫學生(Intern)請假要點」規定辦理。 
二、醫學系五、六年級、學士後醫學系三、四年級及牙醫學系五年級於實習期間申請公、事、病假須附證明文件

及請假單，向該科指導主治醫師及總醫師請假，並由教學研究中心核定後，始為准假。准假者得依各（分）科規

定，補足所缺之實習時段。因天災(如颱風)政府機關宣布『不上課』除外。 
第十二條  醫學系七年級、學士後醫學系五年級及牙醫學系六年級於全部實習課程結束後，應辦妥離院手續，未辦

妥而離院者，即通知學校暫緩發給畢業證書。 
第十三條  實際指導實習醫學生之教師與實習醫學生人數比例不得低於 1：4(即每 1 位教師於同一時期至多指導 4
名實習醫學生)。 
第十四條  每人每日照護床數上限以 10 床為原則；值班訓練以平均不超過 3 天 1 班為原則，不宜超時值班，不得

連續值班。值班後隔日實習不接新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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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實習醫學生若於實習期間發生身體不適，應告知總醫師或科導師，以提供妥善的協助與安排。 
第十六條  本規範未涵蓋之實習醫學生義務與權利，應依教育部公佈之「實習醫學生臨床實習指引」辦理。 
第十七條  本規範經本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通過，報請院長核定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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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雙向聯絡單【院內使用】 

學員姓名  職編  承 辦 人  

受訓科別  
受訓時間    年  月 
手    機  

臨床教師  填 寫 人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時 

事由 
或 

學員意見 

 

臨床科 
總醫師 

 

臨床教師與主管意見/簽章 導師意見/簽章 
  

課程規劃人意見/簽章 計畫主持人總結/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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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紀錄表單 
時間  地點  
參加

人員 
 

會談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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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本校實習學生 臨床實習異常通報單_第一聯通報附院 
102.04.22 102 學年度第 3 次醫學教育委員會通

過 

1. 本通報單適用於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牙醫學系(Clerk)、口腔衛生學系實習學生。 
2. 臨床教師或住院醫師發現實習醫學生臨床實習異常。 
3. 經臨床教師、臨床導師或總住院醫師查證與記錄發生事實並呈報當科負責該實習醫學生之臨床指

導老師、科導師及科主任。 
4. 填寫通報單一式三份，分送臨床教育訓練部(Tel:5374、5380、6936)、學校醫學系/後醫學系

(Tel:2137、2336)、牙醫學系/口腔衛生學系(Tel:2156#21、#31)及小港醫院教學研究中心
(Tel:3497)。 

5. 通報流程完成後，請將其送回臨床教育訓練部。 
※ 1～3 流程請儘量在當天完成 

通報日期： 

年級學生，姓名：             學號：             

於民國     年     月     日，因下列事宜                           特此通報。 

 

 
通報單位：               通報人： 

 

實習單位 臨床教育訓練部 心理室 行政室 

住院醫師： 

 

總住院醫師： 

 

臨床指導老師： 

 

科導師： 

 

科主任： 

 

教學研究中心: 

 

實習醫學生訓練室/實習醫

師訓練室/牙醫師訓練室： 

 

 

副主任： 

 

 

 

組長： 教育副院長： 

臨教部主任： 

 

 

  

醫學系        五、六 

學士後醫學系  三、四 

牙醫學系      五、六 

口腔衛生學系  四 

□無故缺席 

□行為失當 

□意外事件 



 小兒科- 26-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本校實習學生 臨床實習異常通報單_第二聯通報學校 
102.04.22 102 學年度第 3 次醫學教育委員會通

過 

1. 本通報單適用於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牙醫學系(Clerk)、口腔衛生學系實習學生。 
2. 臨床教師或住院醫師發現實習醫學生臨床實習異常。 
3. 經臨床教師、臨床導師或總住院醫師查證與記錄發生事實並呈報當科負責該實習醫學生之臨床指

導老師、科導師及科主任。 
4. 填寫通報單一式三份，分送臨床教育訓練部(Tel:5374、5380、6936)、學校醫學系/後醫學系

(Tel:2137、2336)、牙醫學系/口腔衛生學系(Tel:2156#21、#31)及小港醫院教學研究中心
(Tel:3497)。 

5. 通報流程完成後，請將其送回臨床教育訓練部。 
※ 1～3 流程請儘量在當天完成 

通報日期： 

年級學生，姓名：             學號：             

於民國     年     月     日，因下列事宜                           特此通報。 

 

 

 

 
 

醫學生所屬系院 學務處 教務處 

學生導師： 

 

 

系主任： 

 

 

 

醫學院院長/口腔醫學院院

長： 

 

 

生活輔導組生活導師（教

官）： 

 

 

學生輔導組： 

 

 

學務長： 

 

教務長： 

 

  

醫學系        五、六 

學士後醫學系  三、四 

牙醫學系      五、六 

口腔衛生學系  四 

□無故缺席 

□行為失當 

□意外事件 

 

通報單位：               通報人： 



 小兒科- 27-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本校實習學生 臨床實習異常通報單_第三聯通報本院 
102.04.22 102 學年度第 3 次醫學教育委員會通

過 

1. 本通報單適用於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牙醫學系(Clerk)、口腔衛生學系實習學生。 
2. 臨床教師或住院醫師發現實習醫學生臨床實習異常。 
3. 經臨床教師、臨床導師或總住院醫師查證與記錄發生事實並呈報當科負責該實習醫學生之臨床指

導老師、科導師及科主任。 
4. 填寫通報單一式三份，分送臨床教育訓練部(Tel:5374、5380、6936)、學校醫學系/後醫學系

(Tel:2137、2336)、牙醫學系/口腔衛生學系(Tel:2156#21、#31)及小港醫院教學研究中心
(Tel:3497)。 

5. 通報需完成相關主管核簽，流程完成後，請將其送回小港醫院教學研究中心。 
※ 1～3 流程請儘量在當天完成 

通報日期：    

                          年級學生，姓名：             學號：             

於民國     年     月     日，因下列事宜                           特此通報。 

 

 

 

 
 

實習單位 教學研究中心 

住院醫師： 

 

總住院醫師： 

 

臨床指導老師： 

 

科導師： 

 

科主任 

 

主任： 

 

 

 

醫學系        五、六 

學士後醫學系  三、四 

牙醫學系      五、六 

口腔衛生學系  四 

□無故缺席 

□行為失當 

□意外事件 

 
通報單位：               通報人： 

 
 


